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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性评审表（适用于标段一文化用纸合格供应商库）
	序号
	评 审 内 容

	一
	基本资格审查

	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如国家另有规定的，则从其规定。（分公司投标，须取得具有法人资格的总公司（总所）出具给分公司的授权书，并提供总公司（总所）和分公司的营业执照（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已由总公司（总所）授权的，总公司（总所）取得的相关资质证书对分公司有效，法律法规或者行业另有规定的除外）；
（2）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投标人资格声明函》）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投标人资格声明函》）
（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投标人资格声明函》）
（5）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投标人资格声明函》）（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根据财库〔2022〕3号文，“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

	2
	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以下任何记录名单之一：①失信被执行人；②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③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同时，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说明：①由采购人、招标代理机构于投标截止日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及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结果为准，如在上述网站查询结果均显示没有相关记录，视为不存在上述不良信用记录。②招标代理机构同时对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截图或下载存档；③投标人为分公司的，同时对该分公司所属总公司（总所）进行信用记录查询，该分公司所属总公司（总所）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视同供应商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3
	已办理报名并成功购买本招标文件的投标人。

	4
	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二
	特定资格审查

	A级生产厂家
	1. 投标人必须是拟投标货物的纸张生产厂家或其自营销售公司。（提供《生产厂家声明函》或生产厂家与自营销售公司关系的证明材料，并加盖单位公章）
2. 纸张的技术指标、定量要求、外观质量及包装应达到《中小学教科书用纸、印制质量要求和检验方法》（GB/T18359-2009）中“3.1纸张要求”的规定与《纸质印刷产品印制质量检验规范第4部分：中小学教科书(GB/T 34053.4-2017)》中，4.2印刷质量要求-表2“纸张检验项目技术要求及不合规分类”，其中书写纸、胶版纸的标准还须符合2021年发布的《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GB40070-2021》相关规定。（提供由具有CMA相关资质检测单位出具货物的纸张检测报告，并加盖单位公章）
3.纸张生产机台（设备抄纸幅宽（设备抄速））
4800 mm（含）以上(1200m/min（含）以上)。（提供造纸设备技术资料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需体现设备的抄纸幅宽（设备抄速）等关键要素）
4.物流能力
日极限运输量≥500吨。（提供日发货单据或签收单据等相关物流配送资料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5.具备绿色森林认证（FSC或PEFC）证书。（提供认证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6.获得过省级、国家级造纸行业相关获奖证书。（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7.具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能在24小时内快速响应售后问题，并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提供承诺函/方案，并加盖单位公章，格式自拟）。

	B级生产厂家
	1. 投标人必须是拟投标货物的纸张生产厂家或其自营销售公司。（提供《生产厂家声明函》或生产厂家与自营销售公司关系的证明材料，并加盖单位公章）
2. 纸张的技术指标、定量要求、外观质量及包装应达到《中小学教科书用纸、印制质量要求和检验方法》（GB/T18359-2009）中“3.1纸张要求”的规定与《纸质印刷产品印制质量检验规范第4部分：中小学教科书(GB/T 34053.4-2017)》中，4.2印刷质量要求-表2“纸张检验项目技术要求及不合规分类”，其中书写纸、胶版纸的标准还须符合2021年发布的《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GB40070-2021》相关规定。（提供由具有CMA相关资质检测单位出具货物的纸张检测报告，并加盖单位公章）
3. 纸张生产机台（设备抄纸幅宽（设备抄速））
1760 mm（含）以上(800m/min（含）以上)。（提供造纸设备技术资料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需体现设备的抄纸幅宽（设备抄速）等关键要素）
4. 物流能力
日极限运输量≥50吨。（提供日发货单据或签收单据等相关物流配送资料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5.具备绿色森林认证（FSC或PEFC）证书。（提供认证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6. 获得过市级或以上造纸行业相关获奖证书的。（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7. 具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能在24小时内快速响应售后问题，并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提供承诺函/方案，并加盖单位公章，格式自拟）。

	A级经销商
	1.为保障货源稳定性与可控性，强化经销商履约责任，要求经销商具有与生产厂家签订的年度协议或具有纸张品牌厂家的授权。（提供有效期内的年度协议复印件或授权书，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2.近一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累计具有至少15000吨（或以上）胶版（书写）纸或轻型纸或铜版纸等文化用纸采购或销售经验。（提供合同复印件及对应合同期限内任意一张发票复印件）

	B级经销商
	1.为保障货源稳定性与可控性，强化经销商履约责任，要求经销商具有与生产厂家签订的年度协议或具有纸张品牌厂家的授权。（提供有效期内的年度协议复印件或授权书，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2.近一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累计具有至少5000吨（或以上）胶版（书写）纸或轻型纸或铜版纸等文化用纸采购或销售经验。（提供合同复印件及对应合同期限内任意一张发票复印件）

	备注：投标人必须严格按照资格性评审条款的要求如实提供证明材料，对缺漏或不符合项将应予否决投标。不通过资格性审查的投标人，不进入符合性审查。




资格性评审表（适用于标段二教材教辅辅料合格供应商库）
	序号
	评 审 内 容

	一
	基本资格审查

	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如国家另有规定的，则从其规定。（分公司投标，须取得具有法人资格的总公司（总所）出具给分公司的授权书，并提供总公司（总所）和分公司的营业执照（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已由总公司（总所）授权的，总公司（总所）取得的相关资质证书对分公司有效，法律法规或者行业另有规定的除外）；
（2）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投标人资格声明函》）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投标人资格声明函》）
（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投标人资格声明函》）
（5）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投标人资格声明函》）（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根据财库〔2022〕3号文，“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

	2
	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以下任何记录名单之一：①失信被执行人；②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③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同时，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说明：①由采购人、招标代理机构于投标截止日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及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结果为准，如在上述网站查询结果均显示没有相关记录，视为不存在上述不良信用记录。②招标代理机构同时对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截图或下载存档；③投标人为分公司的，同时对该分公司所属总公司（总所）进行信用记录查询，该分公司所属总公司（总所）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视同供应商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3
	已办理报名并成功购买本招标文件的投标人。

	4
	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二
	特定资格审查

	A级供应商
	1. 投标人必须是拟投标货物的辅料生产厂家。（提供《生产厂家声明函》）
2. 投标人参投UV上光油（品牌不限）、预涂膜（品牌不限）、光膜（品牌不限）、水性覆膜胶（品牌不限）中的一种或多种标的物，需满足所投标的物对应要求的所有技术要求（技术要求包含认证证书（如有）、一般技术要求、检测报告）；
（1）UV上光油
1.1 产品须适用于各承印厂教材教辅封面使用印刷标准。需具备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十环认证）（提供十环认证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1.2符合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标准》HJ2503-2011号文件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印刷第一部分：平板印刷》中第五条技术内容5.1-5.2不得添加物质及有害物限量的相关要求和②不得添加的4项光引发剂，具体如下表（详见附表1、附表2、附表3）。（提供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1.3上光油产品应为水基或光固化上光油。
1.4上光油产品须严格把控生产工艺质量，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环保技术标准，确保产品质量及环保合规性，同时充分适配教材教辅承印厂的设备适印性要求。
（2）预涂膜
预涂膜产品质量要求：
1.1参照《纸质印刷品覆膜过程控制及检测方法 第1部分：基本要求》（GB/T 27934.1-2011)“4.2 胶黏剂环保要求”，预涂膜胶黏剂要求如下，需提供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1）胶黏剂内苯、甲苯、二甲苯的总含量应小于1000mg/kg，其中苯的含量应小于100mg/kg；
2）胶黏剂内卤代烃的含量应小于1000mg/kg。
1.2覆膜类产品须严格把控生产工艺质量，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环保技术标准，确保产品质量及环保合规性，同时充分适配教材教辅承印厂的设备适印性要求。
（3）光膜
1.1光膜产品质量要求如附表4，需提供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1.2覆膜类产品须严格把控生产工艺质量，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环保技术标准，确保产品质量及环保合规性，同时充分适配教材教辅承印厂的设备适印性要求。
（4）水性覆膜胶
1.1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标准》（HJ2503-2011）《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印刷 第一部分：平版印刷》相关标准。（参照“5.1印刷用原辅料要求”），需提供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1）即涂覆膜黏合剂应为水基覆膜胶。
2）胶黏剂原辅料不得添加附表5中所列物质：
1.2胶黏剂类产品需符合《纸质印刷品覆膜过程控制及检测方法 第1部分：基本要求》（GB/T 27934.1-2011)相关标准（参照“4.2 胶黏剂环保要求”），需提供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1）胶黏剂内苯、甲苯、二甲苯的总含量应小于1000mg/kg，其中苯的含量应小于100mg/kg；
2）胶黏剂内卤代烃的含量应小于1000mg/kg。
1.3黏合剂类产品须严格把控生产工艺质量，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环保技术标准，确保产品质量及环保合规性，同时充分适配教材教辅承印厂的设备适印性要求。

	B级供应商
	1. 投标人必须是拟投标货物的辅料生产厂家授权的经销商（提供《生产厂家授权书》）。。
2. 投标人参投UV上光油（品牌不限）、预涂膜（品牌不限）、光膜（品牌不限）、水性覆膜胶（品牌不限）中的一种或多种标的物，需满足所投标的物对应要求的所有技术要求（技术要求包含认证证书（如有）、一般技术要求、检测报告）；
（1）UV上光油
1.1 产品须适用于各承印厂教材教辅封面使用印刷标准。需具备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十环认证）（提供十环认证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1.2符合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标准》HJ2503-2011号文件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印刷第一部分：平板印刷》中第五条技术内容5.1-5.2不得添加物质及有害物限量的相关要求和②不得添加的4项光引发剂，具体如下表（详见附表1、附表2、附表3）。（提供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1.3上光油产品应为水基或光固化上光油。
1.4上光油产品须严格把控生产工艺质量，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环保技术标准，确保产品质量及环保合规性，同时充分适配教材教辅承印厂的设备适印性要求。
（2）预涂膜
预涂膜产品质量要求：
1.1参照《纸质印刷品覆膜过程控制及检测方法 第1部分：基本要求》（GB/T 27934.1-2011)“4.2 胶黏剂环保要求”，预涂膜胶黏剂要求如下，需提供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1）胶黏剂内苯、甲苯、二甲苯的总含量应小于1000mg/kg，其中苯的含量应小于100mg/kg；
2）胶黏剂内卤代烃的含量应小于1000mg/kg。
1.2覆膜类产品须严格把控生产工艺质量，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环保技术标准，确保产品质量及环保合规性，同时充分适配教材教辅承印厂的设备适印性要求。
（3）光膜
1.1光膜产品质量要求如附表4，需提供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1.2覆膜类产品须严格把控生产工艺质量，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环保技术标准，确保产品质量及环保合规性，同时充分适配教材教辅承印厂的设备适印性要求。
（4）水性覆膜胶
1.1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标准》（HJ2503-2011）《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印刷 第一部分：平版印刷》相关标准。（参照“5.1印刷用原辅料要求”），需提供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1）即涂覆膜黏合剂应为水基覆膜胶。
2）胶黏剂原辅料不得添加附表5中所列物质：
1.2胶黏剂类产品需符合《纸质印刷品覆膜过程控制及检测方法 第1部分：基本要求》（GB/T 27934.1-2011)相关标准（参照“4.2 胶黏剂环保要求”），需提供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1）胶黏剂内苯、甲苯、二甲苯的总含量应小于1000mg/kg，其中苯的含量应小于100mg/kg；
2）胶黏剂内卤代烃的含量应小于1000mg/kg。
1.3黏合剂类产品须严格把控生产工艺质量，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环保技术标准，确保产品质量及环保合规性，同时充分适配教材教辅承印厂的设备适印性要求。

	C级供应商
	1. 投标人必须是生产厂家或拟投标货物的辅料生产厂家授权的经销商或经销商（若生产厂家或拟投标货物的辅料生产厂家授权的经销商或经销商同时参与投标，经评审符合要求的均可入围）（提供《生产厂家声明函》或《生产厂家授权书》或《经销商声明函》）。
2. 投标人参投UV上光油（品牌不限）、预涂膜（品牌不限）、光膜（品牌不限）、水性覆膜胶（品牌不限）中的一种或多种标的物，需提供至少一种或以上标的物对应要求的检测报告，则视为C级合格供应商；
注：每份检测报告满足标的物对应技术参数要求项次的50%或以上，否则视为无效投标（如标的物“预涂膜”中“4.2 胶黏剂环保要求”有两项，则检测报告中最少需满足一项）
（1）UV上光油
1.1 产品须适用于各承印厂教材教辅封面使用印刷标准。需具备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十环认证）（提供十环认证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1.2符合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标准》HJ2503-2011号文件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印刷第一部分：平板印刷》中第五条技术内容5.1-5.2不得添加物质及有害物限量的相关要求和②不得添加的4项光引发剂，具体如下表（详见附表1、附表2、附表3）。（提供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1.3上光油产品应为水基或光固化上光油。
1.4上光油产品须严格把控生产工艺质量，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环保技术标准，确保产品质量及环保合规性，同时充分适配教材教辅承印厂的设备适印性要求。
（2）预涂膜
预涂膜产品质量要求：
1.1参照《纸质印刷品覆膜过程控制及检测方法 第1部分：基本要求》（GB/T 27934.1-2011)“4.2 胶黏剂环保要求”，预涂膜胶黏剂要求如下，需提供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1）胶黏剂内苯、甲苯、二甲苯的总含量应小于1000mg/kg，其中苯的含量应小于100mg/kg；
2）胶黏剂内卤代烃的含量应小于1000mg/kg。
1.2覆膜类产品须严格把控生产工艺质量，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环保技术标准，确保产品质量及环保合规性，同时充分适配教材教辅承印厂的设备适印性要求。
（3）光膜
1.1光膜产品质量要求如附表4，需提供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1.2覆膜类产品须严格把控生产工艺质量，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环保技术标准，确保产品质量及环保合规性，同时充分适配教材教辅承印厂的设备适印性要求。
（4）水性覆膜胶
1.1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标准》（HJ2503-2011）《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印刷 第一部分：平版印刷》相关标准。（参照“5.1印刷用原辅料要求”），需提供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1）即涂覆膜黏合剂应为水基覆膜胶。
2）胶黏剂原辅料不得添加附表5中所列物质：
1.2胶黏剂类产品需符合《纸质印刷品覆膜过程控制及检测方法 第1部分：基本要求》（GB/T 27934.1-2011)相关标准（参照“4.2 胶黏剂环保要求”），需提供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1）胶黏剂内苯、甲苯、二甲苯的总含量应小于1000mg/kg，其中苯的含量应小于100mg/kg；
2）胶黏剂内卤代烃的含量应小于1000mg/kg。
1.3黏合剂类产品须严格把控生产工艺质量，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环保技术标准，确保产品质量及环保合规性，同时充分适配教材教辅承印厂的设备适印性要求。

	备注：投标人必须严格按照资格性评审条款的要求如实提供证明材料，对缺漏或不符合项将应予否决投标。不通过资格性审查的投标人，不进入符合性审查。



